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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卫办政法函〔2018〕14号
山西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省卫生计生系统“七五”普法规划

中期督导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计生委、委直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论述和中央文件精神，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新形势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七五”普法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和省普法办《关于组织开展全省“七五”普法规划中期督导检查的通知》安排，我委定于近期在全省卫生计生系统组织开展“七五”普法规划中期督导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按照领导带头、服务群众、创新发展、注重实效的原则，根据“七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全面考核评估我省卫生计生系统“七五”普法规划的实施情况，不断加大普法力度，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典型、鼓励先进，为法治山西建设做出贡献。

二、督查内容

（一）卫生计生系统“七五”普法规划落实情况。主要是卫生计生系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组织领导体制和办事机构建设情况；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学法用法，落实普法责任制；行业法治宣传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普法宣讲；卫生计生系统普法规划的组织、协调、指导和检查工作情况；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保障等。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的学习宣传情况。主要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情况；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宪法学习宣传情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宣传，卫生计生法律法规的学习情况；宪法宣誓制度的落实情况；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

（三）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主要是健全和落实党委（组）中心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任前法律考试制度；宪法和党内法规列入党委（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健全法律顾问考核评价机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等。

（四）普法宣传重点对象学法用法情况。主要是各级卫生计生系统国家工作人员、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人员、卫生计生行政执法人员的学法用法情况；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培训机制建立情况等。

（五）谁执法谁普法情况。主要是普法责任制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落实情况；在行政执法中和服务管理中开展普法情况；深入推进以案释法工作；围绕卫生计生中心工作和热点问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普法工作方式方法等情况。

（六）深化依法治理情况。主要是本单位、本部门法治建设规范年行动开展情况；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情况；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行政行为被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案件数量、败诉率等）；面向社会公众党务政务公开情况；普法工作获得表彰情况等。

三、时间安排

（一）自查阶段。10月25日前，各市、各单位要对本市、本单位卫生计生系统“七五”普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并形成“七五”普法中期评估报告，于10月25日前报我委。

（二）检查阶段。11月15日前，我委组织对部分市和部分委直单位普法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并按要求向省普法办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报告督导检查情况和先进典型。

四、工作要求

（一）各市各单位要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七五”普法规划中期督导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全民普法的全过程和各环节。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保证检查工作规范、有序、顺利开展。

（二）各市各单位要客观全面总结“七五”普法以来的做法、成效和经验，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措施。中期评估报告要有具体的事例和数据，切忌泛泛而谈；谈问题、原因和改进措施的篇幅，不少于报告总篇幅的一半。可将检查中发现的典型经验、某一问题的专题分析报告和有关统计报表，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联 系 人：政策法规处     郝元庆

联系电话：（0351）3580770

电子邮箱：13513601384@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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